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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卡尔斯阀门股份有限公司（卡尔斯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应收账款 

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252,420,106.22 元,坏账准备余

额为80,013,069.67元，计提比例为31.70%，账面价值为172,407,036.55

元，占总资产比例 41.36%。其中，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

款余额为 244,551,340.89 元，1 年以内(含 1 年)、1 至 5 年（含 5 年)、

5 年以上的余额分别为 128,542,456.03 元、79,765,802.17 元、

36,243,082.69 元，占比分别为 52.56%、32.62%、14.82%。你公司自

2022 年 1 月 1 日起变更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的会计估计，采用账

龄分析法，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

况的预测，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，

计算预期信用损失，不再采用设定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。 

会计估计变更导致你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 16,633,892.83

元，合计减少报告期内利润总额 16,633,892.83 元，减少净利润

14,138,808.91 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列式说明按欠款对象归集的单项余额大于 50 万元、账龄 1

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对象、交易内容、交易金额、信用政策、期后回款



情况，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涉及的应收账款长期未能收回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是否就相关款项认定存在纠纷，所涉及商品或服务的前期收入

确认政策、收入确认依据，前期收入确认是否真实、准确； 

（2）对于以账龄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，量

化说明预期信用损失率的确定方式，并结合历史损失率、前瞻性信息

等因素说明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的合理性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 

（3）说明前期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金额的确定是否充分、审

慎，是否构成前期会计差错。 

 

2、关于应收票据 

你公司应收票据期末账面价值 56,039,175.71 元，占总资产比例

的 13.44%。报表附注显示银行承兑汇票期末余额 53,121,928.90 元，

坏账准备余额为 0，商业承兑汇票期末余额 3,174,370.85 元，坏账准

备余额为 257,124.04 元。期末公司终止确认的已背书给非银行金融机

构、已经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期末余额分

别为 8,898,365.55 元、9,680,000.00 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应收票据承兑银行情况、 期后兑付和背书转让情况等

说明对银行承兑汇票不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说明对商业承兑汇票预计信用损失的计提方式及计提比例，

比较应收账款与商业承兑汇票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，说明对商业承兑

汇票计提坏账准备的充分性； 



（3）结合对票据管理的业务模式、承兑人信用等级、公司会计

政策等说明公司对已背书或贴现的未到期票据终止确认的依据及合

理性。 

 

3、关于其他事项 

根据你公司 2022 年 7 月 4 日披露的公告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兼总经理王志坚因个人原因，经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因

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逮捕，相关事项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。 

请你公司说明相关案件的最新进展，王志坚目前是否具备履行董

事、总经理相关职责的条件，如否，你公司对其职责的安排方案，上

述案件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及应对措施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7 月 10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

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；

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       2023 年 6 月 21 日 


